清城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大站镇党委反馈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暨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专项巡察情况
根据清远市委巡察工作安排，2023年3月23日，清城区委第一巡察组向大站镇党委反馈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巡察情况。英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先河出席会议并讲话。市纪委常委、市委巡察办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田军明同志向大站镇党委传达了英德市委书记张杨彬在听取乡村振兴资金管理使用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巡察整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并对巡察整改工作提出要求。清城区委第一巡察副组长温丽芳分别向大站镇党委书记吴锦全同志和领导班子反馈了巡察情况。吴锦全同志主持反馈会并作表态发言。

[image: image1.png]T B F
B 0| X





温丽芳指出，巡察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大站镇党委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学习领会存在差距，“三农”工作有所弱化，贯彻落实“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工程实施不规范问题突出，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资金效益发挥不明显，党内谈话流于形式，风险防控不够到位，“组账镇管”工作推行不力，小额工程交易制度缺乏，“四议两公开”制度执行不力，“微监督”推进不力，固定资产管理混乱，违反规定设置竞价保证金，规避“三资”交易平台交易等问题。

温丽芳提出六点意见建议，一是强化政治理论学习，推动上级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地见效。二是提高政治站位，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发展。三是加强村级民主监督，真正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四是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五是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六是强化责任担当，做好巡察整改工作。
田军明要求，大站镇党委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切实抓好问题的整改，一要从讲政治、讲党性的高度，深刻认识到巡察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深刻认识巡察整改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要抓手，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有力举措；二要扛牢政治责任，扎实推动巡察整改落地落实，问题认领要到位，整改措施要得力，要注意把握整改时间节点，做实整改情况日常监督；三要强化整改提升，以巡促改巩固深化整改成果，要坚持标本兼治，不断完善制度，坚决避免反弹，以整改推进高质量发展。

卢先河强调，大站镇党委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忠诚履职，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巡察整改落地生根，不断巩固拓展巡察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工作高质量发展。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巡察整改重要意义，进一步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真正把巡察成果体现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上；二要强化政治责任，切实推进巡察整改落地见效，要主动认领问题，切实扛起责任，要突出标本兼治，狠抓整改落实；三要主动担当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事业再上新台阶。

吴锦全表示，对巡察组反馈的问题、指出的不足和薄弱环节，大站镇党委虚心接受、照单全收，将深刻剖析问题原因，建立问题台账，明确责任主体，压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做到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同时，将以此次专项巡察为契机，认真分析原因教训，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将进一步完善工作制度及工作流程，真正把问题从“源头”上解决好，努力在改革创新、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等方面下功夫，推动大站镇乡村振兴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为全市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清城区委第一巡察、英德市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有关同志，大站镇班子成员、中层以上干部、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参加会议。



